公安部、卫生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烟草专卖局 关于做好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工作加大打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违法犯罪活动力度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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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卫生厅、局，工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药品监督管理局，烟草专卖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卫生局、工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药品监督管理局、烟草专卖局：
　　２００１年７月９日，国务院颁布实施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具体明确地规范了行政执法机关对于查获的涉嫌构成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案件向公安机关移送的程序。它对解决以罚代刑、降格处理，提高行政执法机关效能，打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将起到积极作用。为严格执行《规定》，做好案件移送工作，进一步严厉打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违法犯罪活动，现通知如下：
　　一、切实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加强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对深入开展打假工作的重要意义。当前，有关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的配合总体是好的，但在一些环节上也存在配合不到位，该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不移送，或者因移送不及时造成案件丧失侦办条件等问题。解决案件移送问题是增强打假合力的关键所在，各行政执法机关对此应予以高度重视，要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的全局出发，充分认识加强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协作配合，对于促进信息交流、强化证据收集、预防暴力抗拒执法、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提高打击效能的重要意义。要真正统一思想，严格执行《规定》，尽快扭转打假工作中存在的“查封窝点多、处理人员少，行政处罚多、移送追究刑事责任少，立案多、结案少”的局面，切实形成合力，保障打假工作的深入开展。
　　二、认真学习并深入领会《规定》精神，正确处理好行政处罚与移送追究刑事责任的关系。各级公安机关和卫生、工商、质检、药品监管、烟草专卖等行政执法机关要以《规定》颁布实施为契机，及时组织执法人员全面学习《刑法》关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这两类犯罪的司法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的追诉标准和《规定》内容，熟悉、掌握各部门在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中的职责和具体程序规定，严格操作程序，保障案件的及时移送。移送工作中，各级卫生、工商、质检、药品监管、烟草专卖等行政执法机关要处理好行政处罚与移送追究刑事责任的关系，一是对达到追究刑事责任标准的案件要按《规定》要求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严禁以罚代刑，对移送后公安机关决定依法不予立案的案件，要依法处理厂是要避免因行政处罚而贻误公安机关侦查、取证工作进展，失去办案的有利时机。对工作中发生的行政执法机关不移送、以罚代刑、降格处理和公安机关对移送的案件不依法办理等问题，要严格按照《规定》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刑事责任。
　　三、严格执行《规定》程序，积极做好工作配合。各级公安机关要认真受理、审查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依照《规定》的程序和时限接办。要严格执行有关程序要求，在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的回执上签字；对不属本机关管辖的案件，要在接受后的２４小时内转送给有管辖权的机关。自受案之日起３日内，公安机关要依照《规定》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对于不需要立案的，要说明理由，及时退原移送机关。各有关行政执法机关按照《规定》要求，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及应当出具的检验、鉴定结论。各有关检验、鉴定机构，对公安机关提出鉴定要求的，要及时、准确地在职责范围内予以鉴定，以保障打假工作的正常进行。
　　行政执法机关在组织大规模打假行动前及在查处更大制假售假行政违法案件时，要及时联系公安机关介入，特别要防止涉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逃跑。公安机关要积极主动配合，并做好对有关犯罪嫌疑人的侦控和立案查处工作。对移送案件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已经逃跑的，有关行政执法机关要协助公安机关做好有关追捕工作，以保障行政执法和刑事侦查工作顺利进行。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执法工作和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可同时进行。
　　四、建立联系制度，共同调查研究，采取有针对性措施加大对制假售假重点地区的整治力度。各级卫生、工商、质检、药品监管、烟草专卖等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之间要建立相互沟通、配合的联系制度，可通过联席会议制度或者更紧密的联系方式共同工作，及时通报信息、提供线索。要继续深入开展对本地制假售假违法犯罪活动摸底、调研工作，总结特点，掌握动向，研究规律，特别是对发现的危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假药劣药（医疗器械）、有毒有害食品、伪劣农业生产资料等犯罪案件，要坚持露头就打，决不能使其形成气候和区域性制假售假活动。对制假售假活动猖撅地区，要主动向当地党委、政府报告，提出有针对性的联合整治措施，力争在年内使重点地区假冒伪劣商品泛滥的局面得到扭转。
　　五、继续突出重点，深控制假售假大案要案，集中打击一批违法犯罪人员。近期，各级公安机关和卫生、工商、质检、药品监管、烟草专卖等行政执法机关要在前一阶段工作基础上，认真受理群众举报和企业投诉，仔细梳理、排查出一批制售假劣药品、食品、农业生产资料和烟草大要案件，采取挂牌督办、限时结案等方法，重点突破。特别是对中央领导同志批办、各部（局）督办和事关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案件，要落实办案单位和人员，全力侦办，并适时组织对典型案件予以曝光，增强公开震慑力度。公安机关对工作中发现和接报、受理的涉嫌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线索，应当直接立案侦查。同时，各级公安机关要继续加大对暴力阻碍打假执法的犯罪案件的打击力度，发生一起，严肃查处一起。对前一阶段打假工作中发生的此类案件和涉案人员，要追查到底，彻底查清案情，快侦快办。


                                           二００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